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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帳目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七號報告書》第3章章章章  

消防裝備的採購及保養消防裝備的採購及保養消防裝備的採購及保養消防裝備的採購及保養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物流服務署回應的問題物流服務署回應的問題物流服務署回應的問題物流服務署回應的問題  

 

根據第2.11段，由2013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間，有兩宗個案的採購
程序審時甚久，包括消防處和物流服務署在採購為新救護車及新消
防車輛安裝第三代調派系統設備的工程，導致 14架新消防車輛延遲  

7個月後才可使用。有關的原因為何？根據2.11(b)段，在處理消防處
為採購 126架新的緊急車輛安裝第三代調派系統設備的單一投標要
求時，物流服務署在2015年4月至11月期間曾12輪提出關乎招標條款
及條件的查詢，要求消防處作出澄清。謹請告知，物流服務署提出
多項查詢的原因？消防處未能就物流服務署的甚麼疑慮作出澄清？
物流服務署會採取甚麼措施避免類似的延誤情況再次出現？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物流服務署的回應物流服務署的回應物流服務署的回應物流服務署的回應  

 

採購程序和向消防處提出查詢採購程序和向消防處提出查詢採購程序和向消防處提出查詢採購程序和向消防處提出查詢  

 

為保障政府的利益，在決定採購模式及擬備合適的條款及條件時，
政府部門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採購項目的要求、所需設備和技術
在市場上的供應情况、與現有系統和設備的兼容性，及招標條款及
合約條件的適用性和一致性等。此外，投標者亦應有足夠時間製備
並遞交投標書。一般來說，應至少給予投標者三星期的時間；而受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規管的採購工作，則須至少給予 40天
時間供接受投標。  

 

就第一宗的採購個案 (參見報告書第 2.11(a)段 )，消防處於 2013年底
開始與政府物流服務署 (下稱「物流署」 )就採購策略進行討論，而
物流署於 2014年 3月收到消防處更改合約的要求以採購第三代調派
系統設備 (下稱「設備」 )。由於物流署經詳細考慮所有相關因素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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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採購項目的要求及現有合約條文是否適用 )後，認為以單一招標方
式採購有關設備更為適當，因此於 2014年6月向消防處提出有關採購
策略的建議。消防處同意接納有關建議並於同月向物流署提交單一
招標採購要求。之後，物流署與消防處已盡快進行有關的採購工作，
並於 2014年11月批出合約。事後看來，物流署和消防處應更迅速地
完成確定採購策略的過程，就採購策略及時達成協議，使單一招標
工作可於2014年年初展開。  

 

至於第二宗個案 (參見報告書第 2.11(b)段 )，由於採購項目的規格及
安排繁複，因此物流署需要較多時間擬備招標文件及仔細向消防處
澄清採購細節，以確保招標文件能準確反映消防處的運作需要，並
確保招標文件中的條款及條件的一致性。消防處曾在細節安排 (例如
新項目的推行時間表及保養維修要求等 )上作出修訂，因此物流署需
要就其他相關條款內容作出相應修改及再向消防處澄清，將修改建
議提供予消防處考慮。  

 

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改善措施  

 

物流署已檢討上述兩宗採購個案的情況。為避免同類的情況再次發
生，在添置或更換複雜、重要或高價值設備時，物流署除了會與消
防處加強溝通和合作，以減少查詢次數並縮短處理時間外，亦會制
定招標工作時間表，以便雙方能更有效地監察招標工作的進度。物
流署亦會協助消防處盡早開展準備工作（包括擬定完備的招標要
求），及在消防處擬定招標策略時盡早提供意見，以確保有關採購符
合消防處需要及政府採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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